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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苏州夏启盛世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夏启卓兴九鼎医药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夏启宝寿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夏启

智仕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夏启兴贤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苏州惠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月 2日收到苏

州夏启盛世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盛世九鼎”），苏州夏启

卓兴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卓兴九鼎”），苏州夏启宝寿九

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宝寿九鼎”），苏州夏启智仕九鼎医药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仕九鼎”），苏州夏启兴贤九鼎医药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兴贤九鼎”），苏州惠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苏州惠康”）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根据报告书，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2019 年 7 月 1 日期间，盛世九鼎、卓兴

九鼎、宝寿九鼎、智仕九鼎、兴贤九鼎、苏州惠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卖出公司股份 5,86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本次权

益变动后，截至 2019年 7月 1 日，盛世九鼎、卓兴九鼎、宝寿九鼎、智仕九鼎、

兴贤九鼎、苏州惠康共计持有的公司股份 11,73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平均价格或

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盛世九鼎 竞价交易 2018/11/5-2019/7/1 11.20-15.11 1,647,400 0.70% 

卓兴九鼎 竞价交易 2018/11/5-2019/7/1 11.20-15.11 1,482,800 0.63% 

宝寿九鼎 竞价交易 2018/11/5-2019/7/1 11.20-15.11 1,035,800 0.44% 

智仕九鼎 竞价交易 2018/11/5-2019/7/1 11.20-15.11 840,200 0.36% 

兴贤九鼎 竞价交易 2018/11/5-2019/7/1 11.20-15.11 259,800 0.11% 

苏州惠康 竞价交易 2018/11/5-2019/7/1 11.20-15.11 600,000 0.26% 

合计 - - - 5,866,000 2.50%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盛世九鼎、卓兴九鼎、宝寿九鼎、智仕九鼎、兴贤

九鼎、苏州惠康持有公司股份变化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 减持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盛世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4,074,240  1.74% 2,426,840 1.03%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4,074,240  1.74% 2,426,840 1.03%  

卓兴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3,667,662  1.56% 2,184,862 0.93%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3,667,662  1.56% 2,184,862 0.93%  

宝寿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4,489,288  1.91% 3,453,488 1.47%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4,489,288  1.91% 3,453,488 1.47%  

智仕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3,642,254  1.55% 2,802,054 1.19%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3,642,254  1.55% 2,802,054 1.19%   

兴贤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1,126,556  0.48% 866,756 0.37%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126,556  0.48% 866,756 0.37%   

苏州惠康 

合计持有股份 600,000  0.26% 0 0%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600,000  0.26%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东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3、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减持情况。 

4、根据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承诺：

“锁定期届满两年内，本企业减持的九典制药股份数不超过目前持有的九典制药

股份总数（包括该等股份因九典制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而增加的股份），

减持价格不低于届时九典制药的每股净资产。”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减持价格承

诺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盛世九鼎、卓兴九鼎、宝寿九鼎、智仕九鼎、兴贤九鼎、苏州惠康出具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2日 


